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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信息采集表
	投资者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基金账号：（新开户免填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证件类型：☐营业执照  ☐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件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董事会成员名单              （如人数超过3人，请自行新增表格填写）

	姓名
	职务
	证件类型
	证件号码
	证件有效期

	             
	          
	☐身份证
☐其他                  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☐长期

	             
	          
	☐身份证
☐其他                  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☐长期

	             
	          
	☐身份证
☐其他                  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☐长期

	高级管理层名单【1】          （如人数超过3人，请自行新增表格填写）

	姓名
	职务
	证件类型
	证件号码
	证件有效期

	             
	          
	☐身份证
☐其他                  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☐长期

	             
	          
	☐身份证
☐其他                  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☐长期

	             
	          
	☐身份证
☐其他                  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☐长期

	注释【1】：根据《公司法》，高级管理人员包括总经理、财务负责人、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公司内部文件规定的其他人员。

	股东名单或合伙人名单【2】       （如人数超过4人，请自行新增表格填写）

	股东/合伙人姓名或名称
	☐持股数量（股）【3】
☐出资额（万元）
	持股/出资
比例
	收益权及表决权情况【4】
	备注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                  
	        %
	☐按持股/出资比例分配  ☐其他
	                   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                  
	        %
	☐按持股/出资比例分配  ☐其他
	                   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                  
	        %
	☐按持股/出资比例分配  ☐其他
	                   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                  
	        %
	☐按持股/出资比例分配  ☐其他
	                   

	合计
	        %
	

	注释【2】：股东名单或合伙人名单需将所有股东或合伙人列示，合计“持股比例”应为100%。
注释【3】：如未能提供持股数量，应填写在登记机关登记的认缴出资额（单位：万元）。
注释【4】：如收益权及表决权情况为“其他”，应备注说明关于收益权与表决权的相关安排，同时提供公司章程或合伙协议的依据（如第X章第X条）。

	机构声明：
1.本机构同意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广发基金）将本机构提供的信息作以下用途：（1）用于投资者账户的开立、维护及管理；（2）为履行法定义务及业务正常运作需要，向提供有关服务的第三方披露；（3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、监管要求或有权机关的指令，向监管机构或其他相关方披露；（4）其他法律法规允许或广发基金业务合规运营的用途。
2.本机构承诺所提供的所有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有效。如相关信息发生变更，本机构应自变更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广发基金。
3.如本机构违反上述声明内容，或故意提供虚假、误导性信息，广发基金有权视情况对投资者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延长审查期限、拒绝或暂停办理业务、限制交易、终止合作等风险管理措施，且由此产生的一切不利后果由本机构自行承担，广发基金不因此承担任何责任。
	机构公章（或预留印鉴）：
（盖章以示同意左侧声明，多页材料须加盖骑缝章）

	
	日期：
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直销中心 地址：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1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10楼
邮箱：gfzxzx@gffunds.com.cn  传真：020-89899069、89899070、89899126  电话：020-898990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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